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基金可投资 

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股票及相关风险提示的公告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和基金合同的约定，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可投资北京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北交所”）

上市交易的股票，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北交所上市的股票是国内依法上市的股票，属于《证券投资基金法》第

七十二条第一项规定的“上市交易的股票”。 

2、本公司旗下基金可在符合基金合同约定的投资目标、投资策略、投资范

围、资产配置比例和风险收益特征的前提下参与北交所上市股票的投资，具体以

相关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为准，本公司不再另行公告。 

3、相关基金可根据投资目标、投资策略需要或市场环境的变化，选择将部

分基金资产投资于北交所上市股票或选择不将基金资产投资于北交所上市股票，

基金并非必然投资于北交所上市股票。 

4、本公司旗下基金在投资北交所上市股票过程中，将根据审慎原则进行投

资决策和风险管理，保持基金投资风格的一致性。 

北交所股票具有下列投资风险，敬请投资者注意：北交所上市企业为创新型

中小企业，普遍具有初创性、技术新、研发投入大、前景不确定、业绩波动大、

风险高等特征，相对于沪深交易所上市企业，北交所上市企业的经营风险、盈利

风险、技术风险、流动性风险、退市风险、股价大幅波动风险等整体上更为突出，

且投资于北交所股票还存在市场制度、交易规则等差异可能带来的风险。 

基金投资北交所上市股票的特有风险包括但不限于市场风险、股价波动风

险、流动性风险、信用风险、系统性风险、政策风险等： 

1、 市场风险 

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企业主要为创新型中小企业，体现“更早、更小、更新”

的特点，但其高成长性与高风险并存。企业因多处于成长期，市值规模偏小，对

核心技术人员和供应商的依赖性相对更高，企业的客户集中度高、财务稳定性较

低，应对外部冲击能力相对较弱，企业的持续创新能力、收入及盈利水平等仍具

有较大不确定性。 



2、股价波动风险 

首先，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企业多聚焦行业细分领域，业绩受外部环境影响

大，可比公司较少，传统估值方法可能不适用，上市后可能存在股价波动的风险。

其次，北京证券交易的制度规则与沪深证券交易所的制度规则存在一定差别，可

能导致在此交易的股票股价波动较大。北京证券交易所的新股上市首日不设涨跌

幅限制，日常交易涨跌幅限制为 30%，所以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股票的个股波动

幅度较其他股票加大，股价波动风险随之上升。 

3、流动性风险 

北京证券交易所投资门槛较高，参与的主体可能相对较少；此外，由于北京

证券交易所上市企业规模小，部分企业股权较为集中，由此可能导致整体流动性

相对较弱，若投资者在特定阶段对个券形成一致预期，基金组合存在无法及时变

现及其他相关流动性风险。 

4、信用风险 

北京证券交易所自成立起即实行注册制，对经营状况不佳或财务数据造假的

企业实行严格的退市制度，北京证券交易所个股存在更高的退市风险。北京证券

交易所股票可能因触及退市情形被终止上市。股票退市可能会给基金带来不利影

响。 

5、系统性风险 

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企业均为创新型中小企业，在企业经营及盈利模式上存

在趋同，所以北京证券交易所个股相关性相对较高，市场表现不佳时，系统性风

险将更为显著。 

6、政策风险 

国家对高新技术产业扶持力度及重视程度的变化会对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

企业带来较大影响，国际经济形势变化对“专精特新”企业和上市个股也会带来

政策影响。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

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投资者在办理基金

申购、交易等相关业务前，应仔细阅读各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



及相关业务规则等文件，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

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品。敬请投资者在购买基金前认真考虑、谨慎决策。 

特此公告。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 06月 13日 


